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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宇林德、股份公司 指 大同宇林德石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大同宇林德石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 

监事会 指 
大同宇林德石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 

股东大会 指 
大同宇林德石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大会 

本次定向发行、本次股票发行、本次发行 指 

大同宇林德石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通过

定向发行方式，向认购人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的行为 

国兴建设 指 大同市国兴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股转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定向说明书 指 
《大同宇林德石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大同宇林德石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章程》 

《股票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

行规则》 

主办券商、山西证券 指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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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大同宇林德石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宇林德 

证券代码 870170 

主办券商 山西证券 

所属层次 创新层 

挂牌公司行业分类 
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墨及其他非金属

矿物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 

主营业务 
石墨电极及锂电池负极材料研发、设计、生

产及销售 

发行前总股本（股） 97,966,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4,56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102,526,000 

发行价格（元） 2.50 

募集资金（元） 11,400,000.00 

募集现金（元） 7,900,000.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 人 否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混合认购 

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否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发行股票数量为 4,560,000 股，发行价格为 2.5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1,400,000.00 元，其中现金方式认购 3,160,000 股，募集资金

7,900,000.00 元，债权方式认购 1,400,000 股，认购金额 3,500,000.00 元。本次发行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1、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安排的规定 

《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规定：“公司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平、公正的原则，同种类的每

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任何

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由股东

大会审议决定是否授予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权。” 

2、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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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册股东无本次发行股份的优

先认购权的议案》，确认本次定向发行在册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2名，均为符合要求的投资者。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

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式 

1 田博 
在册

股东 

自然

人投

资者 

其他

自然

人投

资者 

3,160,000 7,900,000.00 现金 

2 

大同市

国兴建

设有限

责任公

司 

新增

投资

者 

非自

然人

投资

者 

普通

非金

融类

工商

企业 

1,400,000 3,500,000.00 债权 

合计 - - 4,560,000 11,400,000.00 - 

 

 

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为自有资金或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取得的自筹资

金，不存在向公司借款的情况，也不存在由公司为发行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况，认购资金来源

合法合规。 

本次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四) 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本次实际募集金额为 11,400,000.00 元，与预计募集金额一致。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序

号 
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数量（股） 

法定限售数量

（股） 

自愿锁定数量

（股） 

1 田博 3,160,000 0 0 0 

2 
大同市国兴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1,400,000 0 0 0 

合计 4,560,00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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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本次发行

股票无其他限售安排，发行对象无自愿锁定的承诺。发行完成后，新增股份可以在全国股转

系统进行公开转让。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大同宇林德石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苑路支行 

账号：14050110577800000498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2024 年 12 月 2 日，公司已与主办券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分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说明：公司开户银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苑路支行，大同北苑路支行没

有权限对外签署合同，故《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由大同分行来签署。 

 

(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截至 2024 年 8 月 22 日，公司在册股东数量为 99 名，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股东数量为

100 名，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

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注册定向发行的条件。 

 

(九) 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公司不属于国有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本次定向发行公司无需履行国资、外资等相关主

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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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国有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本次定向发行无需履行国资、外资

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赤九林 26,953,960 27.51% 22,030,470 

2 张惠兵 12,100,000 12.35% 9,075,000 

3 张志忠 12,100,000 12.35% 9,075,000 

4 袁慧斌 10,750,849 10.97% 8,153,887 

5 赤义德 8,628,641 8.81% 7,601,220 

6 张罡 7,287,500 7.44% 0 

7 
大同市欣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6,050,000 6.18% 0 

8 任淑林 4,400,770 4.49% 0 

9 田博 2,860,000 2.92% 0 

10 秦浩斌 2,010,212 2.05% 0 

合计 93,141,932 95.07% 55,935,577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赤九林 26,953,960 26.29% 22,030,470 

2 张惠兵 12,100,000 11.80% 9,075,000 

3 张志忠 12,100,000 11.80% 9,075,000 

4 袁慧斌 10,750,849 10.49% 8,153,887 

5 赤义德 8,628,641 8.42% 7,601,220 

6 张罡 7,287,500 7.11% 0 

7 
大同市欣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6,050,000 5.90% 0 

8 田博 6,020,000 5.87% 0 

9 任淑林 4,400,770 4.29% 0 

10 秦浩斌 2,010,212 1.96% 0 

合计 96,301,932 93.93% 55,935,577 

 

 

本次发行前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是依据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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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8 月 22 日的股东持股情况填列；发行后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是依据前述股权登记

日的股东名册及本次发行情况进行计算填列。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票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5,950,911 6.07% 5,950,911 5.80%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8,646,962 8.83% 8,646,962 8.43% 

3、核心员工 0 0.00% 0 0.00% 

4、其它 0 0.00% 31,992,550 31.20% 

合计 42,030,423 42.90% 46,590,423 45.44% 

有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29,631,690 30.25% 29,631,690 28.90%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26,303,887 26.85% 26,303,887 25.66% 

3、核心员工 0 0.00% 0 0.00% 

4、其它 0 0.00% 0 0.00% 

合计 55,935,577 57.10% 55,935,577 54.56% 

总股本 97,966,000 100.00% 102,526,000 100.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99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1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

为100人。 

发行前的股东人数是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出具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股权登

记日 2024 年 8 月 22 日股东人数列示。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总资产、净资产、每股净资产等得到进一步提升，流动资金得到

补充，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 

本次股票发行有利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降低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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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用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和债转股，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的主营业

务及业务结构不会发生变化。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本次发行不构成

挂牌公司收购，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类型 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认购数量 

（股） 

本次发行后（预计）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第一大股

东 
赤九林 26,953,960 27.51% 0 26,953,960 26.28% 

实际控制

人 

赤九林、赤

义德 
35,582,601 36.32% 0 35,582,601 34.71% 

本次发行前，赤九林直接持有公司 26,953,960 的股份，持股比例 27.51%，赤义德直接

持有公司 8,628,641 的股份，持股比例 8.81%，二人合计持有公司 35,582,601 的股份，持股

比例 36.32%。 

本次发行后，赤九林直接持有公司 26,953,960 的股份，持股比例 26.28%，赤义德直接

持有公司 8,628,641 的股份，持股比例 8.42%，二人合计持有公司 35,582,601 的股份，持股

比例 34.71%。 

综上，本次定向发行前后，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控制权未 发

生变动。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

名 
任职情况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赤九林 董事长 26,953,960 27.51% 26,953,960 26.29% 

2 张惠兵 董事、总经理 12,100,000 12.35% 12,100,000 11.80% 

3 张志忠 董事 12,100,000 12.35% 12,100,000 11.80% 

4 赤义德 
董事、副总经

理 
10,750,849 10.97% 8,628,641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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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袁慧斌 董事 8,628,641 8.81% 10,750,849 10.49% 

6 陶龙 监事会主席 - - -   

7 符凯凯 监事 -       

8 杨彬 
职工代表监

事 
- - -   

9 陈士林 副总经理 - - -   

10 温志伟 副总经理 - - -   

11 王雨晴 财务负责人 - - -   

12 赵志超 董事会秘书 - - -   

合计 70,533,450 71.99% 70,533,450 68.80%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3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5 -0.0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2.33 2.28 2.29 

资产负债率 55.33% 54.62% 53.06% 

 

三、 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况/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的情况 

本次发行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不涉及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 

本次实际发行股份 4,560,000 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 11,400,000.00 元，其中 3,500,000.00

元为公司债权转为股权方式认购公司发行的 1,400,000 股股份，2024 年 8 月 13 日国兴建设

与公司签订《认购协议》，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7 日将债务的相应金额转为股本，截至本报

告披露之日，公司此次债转股所对应的 3,500,000.00 元债权已使用完毕。 

债权的形成原因及债权资产相关实际情况与定向发行说明书中披露的信息一致，不存在

差异。 

本次发行不涉及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募集资金现金部分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具体用于购买原材料。 
 
 

 

四、 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发行不涉及特殊投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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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 

 

六、 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根据《定向发行规则》二十二条：“发行人在验资完成且签订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

议后可以使用募集资金；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在新增股票完成登记前不得使用募集资金： 

（一）发行人未在规定期限或者预计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披露最近一期定期报告； 

（二）最近十二个月内，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

措施、行政处罚，被全国股转公司采取书面形式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或者因违法行为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等； 

（三）全国股转公司认定的其他情形。” 

2023 年 3-6 月，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丰镇市宏升炭素有限公司拆借资金合计 730 万

元，公司迟至 2024 年 3 月 21 才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该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及其子公司违

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12 号)第二十一条第一款，《非上市公

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91 号)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及第二款

第(三)项规定。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大

同宇林德石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2024]44 号。 

因此，公司在新增股票完成登记前不得使用募集资金。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七、 有关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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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签名： 

盖章： 

X年X月X日 

控股股东签名： 

盖章： 

X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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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备查文件 

（一）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 

（二）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三）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验资报告； 

（四）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五）其他与本次定向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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